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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红色文化研究会（CRCRA）是具备开展国内、国际标准化活动资质的全国性社会团体。适应

社会需要和市场需求，制、修订新时代文化高质量发展和职业技能尤其是新职业或潜在职业技能团体标

准，推动经济社会创新进步，是中国红色文化研究会团体标准的工作内容之一。中国境内的团体和个人，

均可提出制、修订中国红色文化研究会团体标准的建议并参与有关工作。

中国红色文化研究会团体标准按《中国红色文化研究会团体标准管理办法》进行制定和管理。

中国红色文化研究会团体标准草案经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并得到参加审定会议的3/4以上的专家、

成员的投票赞同，方可作为中国红色文化研究会团体标准予以发布。

在本标准实施过程中，如发现需要修改或补充之处，请将意见和有关资料寄给中国红色文化研究会

标准审查委员会，以便修订时参考。

本标准版权为中国红色文化研究会标准审查委员会所有。除了用于国家法律或事先得到中国红色文

化研究会标准审查委员会正式许可外，不许以任何形式复制、传播该标准或用于其他商业目的。

中国红色文化研究会地址：北京市太平路甲 40号院

中国红色文化研究会标准审查委员会地址：石家庄市桥西区南长街华域城 5-8-D

邮政编码：050051 电话：13754519837 传真：0311-85287760

网址：http://www.zghswhbzw.cn/ 联系人：高海生

电子信箱：haisheng525@sina.com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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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文件按照 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 1 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GB/T

20001《标准编写规则 第1部分：术语》、T/CAS1.1—2017《团体标准的结构和编写指南》的有关规定

起草。

本标准由中国红色文化研究会提出，由中国红色文化研究会标准审查委员会归口。

本标准起草单位：河北凯登标准化服务有限公司、石家庄职业技术学院、河北省标准化委员会办公

室、冀中职业学院、河北师范大学、河北省旅游标准化技术委员会、河北凯登旅游规划有限公司。

本标准起草人：高海生、沈和江、门殿超、裴清芳、樊莉莉、黄彦宾、王树茂、王金伟、谭秀玲、

宋学民、高 露、任振焦、刘润为、张福俭、周进军、耿 斌。

考虑到本标准中的某些条款可能涉及专利，中国红色文化研究会不负责对任何该类专利的鉴别。

本标准首次制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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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本标准旨在规范和引导中国红色文化教育基地的评价与建设，提升红色文化教育基地的管理水平和

服务质量，完善中国红色文化教育基地标准体系。

本标准在制定过程中系统研究了国际国内同类教育基地在设施、建设、管理、服务和评价等方面的

理论和实践，借鉴了有关资料和技术规程并直接引用了相关国家标准、行业标准或标准条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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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色文化教育基地设施规范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红色文化教育基地设施的总要求、基础设施、配套设施、规划设计、建设与管理。

本标准适用于红色文化教育基地设施的规划、建设和管理。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于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所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

文件。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GB/T 10001.1－2020 标志用公共信息图形符号 第 1 部分：通用符号

GB/T 10001.2－2021 标志用公共信息图形符号 第 2 部分：旅游休闲符号

GB 2894－2008 安全标志及使用导则

GB/T 19095-2019 生活垃圾分类标志

GB/T 23863-2009 博物馆照明设计规范

GB/T 26355-2010 旅游景区服务指南

JGJ 66-2015 博物馆建筑设计规范

JGJ 25-2010 档案馆建筑设计规范

3 总要求

3.1 符合国家相关法律和规划的要求，体现红色文化主题和人性化的要求。

3.2 保持红色文物本体的真实性、完整性要求。

3.3 体现革命文物承载的革命精神、革命事迹和历史文化的要求。

3.4 注重遵循自然和谐、保护环境的要求。

3.5 建立、健全文物保护、安全预警等管理制度，制定有效的预防和应急措施。

4 基础设施

4.1 本体景观

4.1.1 本体景观的保护和建设严格遵守国家文物保护的法律、法规。

4.1.2 旧址类红色文化教育基地，如故居、旧居、革命活动地等应保持原有建筑与格局，修缮应遵循

“修旧如旧”的原则。

4.1.3 遗址类红色文化教育基地，如战役、战斗、惨案、重要事件的发生地等，应保持事件的历史遗

存与景观遗迹，明确事件遗址的范围。

4.1.4 遗产类红色文化教育基地，如历史遗迹和文化遗产，应保持其原有的景观和历史风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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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5 祭奠类红色文化教育基地，如纪念碑、陵园、雕塑性建筑等，应设保护范围和控制地带，严格

控制新建建筑，保持基地的庄严肃穆。

4.1.6 博物馆、纪念馆类红色文化教育基地，设施建设应突出历史感，建筑风格应符合历史文化内涵。

4.2 展陈设施

4.2.1 陈列和展览的策划、设计应符合红色文化教育基地的红色文化内涵，以史为线、以物为本，突

出特色。设计方案应由专业资质技术单位承担，并按程序报有关部门审核批准。

4.2.2 应配备举办展览所必需的装备装具、展品储藏和保护设备。有条件时宜配备保证档案原件安全

的复制设备。

4.2.3 展厅建设符合JGJ 66-2015的要求。

4.2.4 展厅的面积、分间应符合灵活布置展品的要求，环境优美、空气质量好，照明符合设计规范要

求，展柜内微环境适宜展品保护。应根据实际情况设计场馆，控制建筑面积、高度。

4.2.5 展厅之间的空间组织应保证展览陈列的系统性、顺序性、灵活性和参观的可选择性。

4.2.6 展厅的地面应采用耐磨、防滑、易清洁的材料。宜选用有利于减轻观众步行噪声的铺地材料。

通道、楼道的宽度应按客流高峰设计。

4.2.7 展厅照明设施符合GB/T 23863-2009的要求。除特殊要求全部采用人工照明外，普通展厅应根据

展品的特征和陈列设计的要求，确定天然采光与人工照明的合理分布和组合。

4.2.8 宜配备控制展厅温湿度、洁净度和均匀度的空气调节系统。

4.2.9 宜配备播放电视片、幻灯片等辅助形式的多媒体播放场所及多媒体展陈设施。

4.3 文物藏品

4.3.1 馆藏文物的保护应严格遵守国家文物保护的法律、法规。

4.3.2 建立馆藏文物征集、分类、保护、利用等制度。

4.3.3 建立规范的文物藏品征集制度，广泛征集文物，明确文物征集的时间、范围、对象、内容和要

求，逐步形成馆藏文物的完整体系。

4.3.4 建立科学合理的鉴定制度，组织党史、文物、史学专家和相关人士分级鉴定和甄别。

4.3.5 对馆藏文物进行分级、分类存放，设置专门的文物藏品库，确保文物安全。

4.3.6 文物藏品库应满足收藏需要，宜配备完善的存放、安全、防火、防潮、防蛀、防霉等基础设施，

藏品存放合理、规范，一级文物或其他易损易坏的珍贵文物有专柜或专库存放。

4.3.7 文物入藏手续齐全，背景信息、资料完整，记录规范、档案要素完备，实行文物档案管理制。

4.3.8 建立馆藏文物修复的评估、保护、评审制度，针对藏品特性，制定保护措施。

4.3.9 重要文物的复制，应建立制作、展示、保管、登记、销毁制度。

4.3.10 宜建设与馆藏文物相匹配，功能完善的管理信息系统。

4.4 体验设施

4.4.1 应围绕红色文化主题，根据会议学术体验、生活体验、模拟体验、拓展体验的实际需要，建设

体验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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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2 宜建立报告厅、多功能演示厅、会议室、活动室等设施，为党课、团课、报告、演讲、研讨、

座谈、会议旅游活动提供体验场所。

4.4.3 宜建立与历史环境相同的生活体验区，还原革命战争时期的生产、生活、文化娱乐等场景。

4.4.4 宜利用地形、地貌和历史场景，复原战斗、生产场地，提供模拟体验场所。

4.4.5 宜利用文物本体所承载的革命精神、革命事迹，为素质教育、职业教育和企业文化培训提供训

练素材，建立拓展训练设施。

4.4.6 应建立体验保护系统和应急预案，对体验项目进行实时监控和保护，保证游客的人身安全，及

时处置突发事件。

4.5 导览标识

4.5.1 基地导览标识应内容全面、准确、简洁、清晰，包括基地说明牌、景观介绍牌、匾额、基地全

景牌、引导牌等。区内各种标识应按照GB/T 10001.1—2020、GB/T 10001.2—2021和GB 2894－2008

的规定设置。无人值守的危险地段，警示标识应有夜间照明。

4.5.2 各种标识应满足中外游客的需要，使用规范、布局合理、位置醒目，设计要有艺术感并体现红

色文化内涵。

4.5.3 红色文化教育基地应设置反映历史过程的说明牌和介绍牌，并能够起到宣传教育的作用。

4.5.4 全景牌（或全景导游图）要说明（或标出）红色文化教育基地所处地点、方位、面积、主要景点、

服务点、观览线路（包括无障碍游览线路）；咨询投诉、紧急救援（及夜间值班）电话号码等信息。

4.5.5 引导牌设置国际通用语言导向标识，标明开放时间、参观须知、安全疏散通道、参观路线图等。

4.5.6 基地说明牌和基地介绍牌应对其所反映的历史内容进行详细深入的说明，内容宜包括历史事件

的时间、地点、人物、过程和影响。

4.5.7 宜根据红色文化教育基地所反映的红色文化与当地的地域特色设计红色文化教育基地形象标识。

4.5.8 具有重要纪念意义、教育意义或史料价值的红色文物本体可设置匾额，匾额设置应经有关部门

审定。

5 配套设施

5.1 接待设施

5.1.1 根据红色文化教育基地规模或日均游客流量，应设置咨询服务台、饮水处等接待设施。

5.1.2 配备开展社会教育活动的场所和设施，满足开展活动和对外接待的需求。

5.1.3 设置能遮阳避雨的公共休息场地，提供方便座椅；宜设置存放私人物品的寄存处。

5.1.4 红色文化教育基地内游览线路通达、规划合理、标识醒目，并设有残疾人无障碍通道和道路照

明系统。

5.1.5 有可依托的县级以上公路网直达红色文化教育基地，交通环境良好；宜设有与红色文化教育基

地规模配套的停车场。

5.1.6 宜设置接待服务中心、会客室、休息厅，满足游客和特殊人群的需要。

5.1.7 配置相应通讯、网络设施，建立公共电话厅，移动电话信号覆盖和邮政设施。

5.1.8 配套餐饮、住宿、购物和其他社会保障性项目的建设，为游客提供社会配套服务。

5.2 保护设施

5.2.1 依照国家文物保护的法律、法规，对文物进行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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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2 已列入各级文物保护的不可移动文物和馆藏文物，应设置等级标识、监控、护栏、通道、提示

牌等设施或派专人监护。

5.2.3 未列入各级文物保护的不可移动实物和馆藏资料，应设置必要的保护设施，合理保护，并按文

物管理程序积极申报、逐级认定。

5.2.4 不可移动或体量较大以群体形式遗存的实物，宜划定保护范围，明确保护措施。

5.2.5 馆藏资料应妥善存放，避免露天存放和阳光直射，应设置防潮、防水、防光、防烟尘、防有害

气体、防虫、防鼠和防盗等防护设施，并按照JGJ 25-2010第5章规定的要求进行。

5.2.6 加强红色文化教育基地安防、消防、排水等设施建设，制定预防各种突发事件的应急预案。

5.2.7 在划定的保护范围内不得进行下列活动：

a) 损毁保护规划确定的建筑物、构筑物和其他设施；

b) 擅自进行爆破、取土、挖沙、采石、围填水面等；

c) 侵占或者破坏保护规划确定保护的园林、绿地、水面、道路、街巷等；

d) 破坏原有建筑风格、景观、视廊、环境的整体性；

e) 设置、张贴损坏或者影响文物本体风貌的标牌、广告等；

f) 建设有损历史建筑、街区、风貌和景观的设施；

g) 建设对街区格局、空间形态、整体风貌造成破坏性影响的设施。

5.2.8 在红色文化教育基地保护区范围，任何单位、团体和个人不应擅自兴建、增设威胁文物安全的

建筑和设施，不应经营和存放易燃、易爆物品，不应开展危及文物安全的活动。

5.3 经营设施

5.3.1 经营设施的建设应符合红色文化教育基地规划要求，不得损害基地景观及相关设施。

5.3.2 餐饮、住宿、游乐、购物等设施建设，应在确保红色文物本体的真实性和完整性的基础上，合

理布局，统一规划。

5.3.3 餐饮、住宿、游乐、购物等设施建设，应符合GB/T 26355-2010的要求。

5.3.4 经营设施建筑风格宜与文物本体和民俗民风相协调。

5.3.5 经营设施建设不应追求奢华、不宜改变当地风土民情，不应影响当地居民正常的生产和生活。

5.4 安全、卫生设施

5.4.1 红色文化教育基地应配置与其规模相适应的安全设施。

安全设施应包括：

a) 应急照明灯；

b) 医疗急救药品；

c) 医疗救护器材；

d) 应急交通工具；

e) 应急通信设备；

f) 安全指引标识。

5.4.2 建设疏散通道，标识、提示牌设置明显。应有应对各种紧急情况的疏散预案，保证游客安全。

5.4.3 在出入口等主要通道和场所安装闭路电视监控设备。

5.4.4 厕所布局应满足游客旅游活动的实际需要，设置满足残障人、老年人等特殊人群需要的专用厕

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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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5 合理布局垃圾箱，应实现垃圾分类回收，图示标志符合GB/T 19095-2019的要求。

5.4.6 红色文化教育基地内严禁存放易燃易爆物品、腐蚀性物品及其他有碍文物和游客安全的物品，

红色文化教育基地内禁止吸烟和明火。

5.4.7 应对红色文化教育基地空气质量进行监测，灰尘和有害气体浓度限值应参照JGJ 66-2015执行。

6 设施管理

6.1.1 对基础设施进行定期管理，建立检查、维护、保养、修缮、更换等制度，大型活动场所、安全

通道和消防设备应有专人管理，确保设施完好有效。

6.1.2 定期对不可移动文物和馆藏文物进行安全检查与维护，建立文物安全检查登记制度，落实责任。

6.1.3 对重要的革命遗迹、遗存物等应设警示标志，应有专人巡视。

6.1.4 对人为破坏和自然损坏的景观环境和文物古迹应及时上报，在文物部门指导下，开展保护和修

缮。

6.1.5 建立适应红色文化教育基地基础设施管理的人才队伍，形成专职、兼职、志愿者现结合的管理

队伍。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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